揚子高中重量訓練室借用申請表
	使用期間
	　年　　月　日　時至　年　月　　日　　時（每星期　　）

	用途說明
	
	人數
	

	申請單位
	申請人(單位)

	負責老師



體育組長: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:
填表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場地借用注意事項：

1、 借用場地應由指導老師負責申請(請各隊指導老師自行協調後申請)，並需事先告知體育組及學務主任核章，始可借用。

2、 校隊、教職員工申請借用場地填寫後申請mail回體育組。

3、 使用時間:教職員工13:10至16:10止。

4、 場地使用後需恢復原狀保持清潔，未依規定恢復及清潔者，停止半個月場地借用權。

5、 另有未盡事宜，再依實際情況予以調整。

6、 如遇特殊狀況體育組可核定更動申請。
